
115 年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花蓮縣代表隊選拔賽 

競     賽     規     程 

   一、宗    旨：為推展全民體育、選拔本縣優秀選手，期達提升本縣競技運動 

                 水準及為本縣爭取最高榮耀之目標。 

   二、依    據： 

   三、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四、主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 

五、承辦單位：花蓮縣體育會跆拳道委員會 

六、活動日期：115 年 06 月 27 日 

七、比賽地點：花蓮縣立中正體育館(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 53號)  

八、參賽組別資格及項目：選拔組(全國青少年花蓮縣代表隊) 

(一) 選拔組(全青花蓮縣代表隊) 

          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選拔組(電子護具、護頭) 

               (1)參賽選手須設籍本縣或就讀本縣之學校並具有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壹段以上資格者。 

             (2)青年男、女子組：97年 9月 1日至 100 年 8月 31 日止。 

             (3)青少年男、女子組：100 年 9月 1日至 103 年 8月 31 日止。 

  九、競賽方式: 

    （一）比賽均採用世界跆拳道聯盟審定新制出版之國際跆拳道競賽規則。  

    （二）量級及體重區分 (如附件) 。 

    （三）全青選拔採 KPNP 規格之電子護具及計分系統，進行比賽。            

    （四）過磅時間：選拔組 6月 26 日（星期五）15:00-16:00(大會將會另行通知) 

    （五）採用單淘汰賽制 

  十、評判方式：（一）對練：全青選拔以電子護具計分方式實施 

                （二）品勢採用電子計分方式實施。 

                ※預賽、複賽將以籤號決定出場順序，抽選過之品勢將不會重複。 

                ※決賽 8名選手將以複賽成績決定出場順序，分數低者先行出場。 

                ※選手一律穿著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認可之品勢道服。 

  十一、組隊方式：以道舘或學校為單位組隊，如人數較多可區分 A、B、C隊。 

  十二、全國青少年錦標賽花蓮縣代表隊選手注意事項： 

     （一）全國青少年盃選拔(男、女)組： 

        對打青年組和青少年組各量級第一名選手代表花蓮縣參加 115 年全國青少 

               年錦標賽正選選手。 

          品勢青年組和青少年組個人前三名、團體及配對第一名選手代表花蓮縣參 

               加 115 年全國青少年盃錦標賽正選選手。 



  十三、報名手續: 

(一)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06 月 18 日(星期四)17 點止，逾期概不受

理。 

(二) 報名手續：本次採用線上報名，報名完成請自行列印後教練簽名親送或郵 

                   寄至花蓮市中華路 302 號選拔組需寄送比賽同意書。 

          1.電子網頁：http://hualientkd.weebly.com/ (花蓮縣跆委會網頁) 

          2.報名網址：https://www.tondar-cn.com/TKDSport/Login.php?Event_Num=85&TFLAG            

     3.比賽報名問題：張盛國 0915-703090 李承祖 0926-367373 

          4.賽程訊息：花蓮縣跆委會網頁上公布 

   (三)繳交文件 

          1.選拔組需繳交比賽同意書。 

          2.報名費：請於報名截止前繳交報名費並完成報名手續 

      全青(青少年、青年)：800 元(電子護具)  

            全青品勢(青少年、青年)-個人 500 元/品勢團體 1200 元/品勢配對 900 元 

            參賽證件及報名費於時限內未繳齊者，均予以退件不得參賽！所有證件 

            審核完成後不符資格者，均予以退件不得參賽！ 

  十三、領隊會議及抽籤：115年 6月 26日(五)16:00 時整於(花蓮縣立中正體育館比 

賽場地)舉行領隊會議及抽籤，如有單位未到者由主辦單 

位代為抽籤不得有異議，比賽當天領取比賽秩序冊。 

  十四、大會裁判：由大會遴聘，另函發布。 

  十五、獎勵： 

         1.品勢組:各組取全青代表隊名額，當選證書乙紙 

         2.對練組:各組取全青代表隊名額，當選證書乙紙             

  十六、一般規則： 

     (一)比賽場地內除指導教練一名及當地比賽選手一名外，其餘人員不得逗留在 

         指導席上參觀或助陣加油，違者依競賽規程有關條文主審有權力裁決該選 

         手不合情宜之犯規行為，警告乙次。                              

     (二)嚴禁選手靜坐場內抗議申訴，以維護比賽秩序進行，如有違背規定，大會 

         將不接受該項申訴，並取消該選手一年不得參加國內各項比賽資格。 

     (三)參加比賽選手憑【段、級證、學生證或健保卡(須有照片)】進場比賽，報 

         到時交檢錄組登記檢查服裝是否穿戴整齊，於比賽時交檢錄組查驗。 

     (四)參加比賽選手應於賽前一小時到達比賽場地，如經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 

         論。 

     (五)參加競技比賽之選手應按籤序出場比賽，如經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之。 

     (六)凡曾因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或《教師法》等相關   

         法規，經主管機關或學校調查確定有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等不當行為   

         者，不得擔任本賽事之帶隊教練、裁判、工作人員或任何與選手互動之職   

         務。  



   十七、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說明： 

         為維護活動安全及保障參賽選手、隊職員、工作人員及現場相關人員之權  

         益，將依活動性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承保範圍及理賠事項，均 

         依保險公司核定之保單條款、承保內容及相關規定辦理。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主要係針對活動辦理期間，因場地設施、活動管理或大 

         會可歸責事由所造成之意外事故，依法應由大會負賠償責任時，依保險契 

         約辦理理賠。惟參賽選手因個人體質、既有疾病、運動傷害、競賽過程碰 

         撞、個人疏忽或其他不可歸責於主辦、承辦單位之因素所造成之傷害，非 

         屬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當然理賠範圍。 

   十八、申訴： 

      (一)大會設仲裁委員會，負責審判裁決競賽申訴案件。 

      (二)比賽進行中，如有疑議得使用大會規定申訴書提出，抗議之教練需經領隊 

          同意提交申訴書，並繳交新台幣 3000 元整，正式向大會仲裁委員會提出 

申訴，仲裁委員會立即招開會議審理，並於下一場競賽開始前公佈審理結 

          果。 

 

 

 

 

 

 

 

 

 

 

 



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花蓮縣代表隊選拔賽 

選拔組 選手個人資料表 

所屬單位：               ※所屬教練(必填)：              (限填二名) 

參加項目：□ 青少年組  □品勢- □個人 □雙人 □團體   □對打-         公斤級 

參加項目：□ 青年組 □品勢- □個人 □雙人 □團體   □對打-         公斤級 

原住民族別：□是，            族       □否 

※姓    名： ※身分證號： ※血型：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公假單位： 

※身高： ※體重： ※衣服尺寸： ※褲子尺寸： 

※戶籍地址： 聯繫電話： 

＊  同  意  書  ＊ 

  本人自願參加 115 年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花蓮縣代表隊選拔賽，並已自行經公私

立綜合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比賽所附的報名資料、證件等完全屬實、正

確，如在參加比賽期間造成任何傷害，除遵照大會有關規定給予的保險之權益外，其餘

的一切責任，本人願意自行負擔，並放棄向主辦單位或承辦單位及相關人員追究責任。 

本人同意所提個人資料作為大會辦理本活動使用 

選手簽名：_______________家長或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請用原子筆簽寫全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為必填 

 

 

報名 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 

請將段證、大頭照(請勿翻拍)、切結書掃描電子檔 MAIL 至 

hualien.tkd@gmail.com 

(只收電子檔不需繳交照片) 
 

 

 

 

 



附件一 

全國青少年跆拳道錦標賽選拔組 

  品勢項目： 

組別 指定公認品勢 

青少年男子組個人 

太極 4 章、太極 5 章、太極 6 章、太極 7 章、 

太極 8 章、高麗、金剛、太白 

青少年女子組個人 

青少年男子組團體 

青少年女子組團體 

青少年雙人配對 

青年男子組個人  

太極 5 章、太極 6 章、太極 7 章、 

太極 8 章、高麗、金剛、太白、平原 

青年女子組個人 

青年男子組團體 

青年女子組團體 

青年雙人配對 
注意事項：品勢項目組別依照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章程規定一名運動員最多參加兩項組別

(個人組、團體組、配對組) 

  對打項目： 

全國青少年選拔賽-青年組體重、量級表 

男子組 量級體重   女子組 量級體重 

54KG 級 54.0 公斤以下 46KG 級 46.0 公斤以下 

58KG 級 54.1-58.0 公斤 49KG 級 46.1-49.0 公斤 

63KG 級 58.1-63.0 公斤 53KG 級 49.1-53.0 公斤 

68KG 級 63.1-68.0 公斤 57KG 級 53.1-57.0 公斤 

74KG 級 68.1-74.0 公斤 62KG 級 57.1-62.0 公斤 

80KG 級 74.1-80.0 公斤 67KG 級 62.1-67.0 公斤 

87KG 級 80.1-87.0 公斤 73KG 級 67.1-73.0 公斤 

87KG 以上級 87.1 公斤以上 73KG 以上級 73.1 公斤以上 

全國青少年選拔賽-青少年組體重、量級表 

男子組 量級體重 女子組 量級體重 

45KG 級 45.0公斤以下 42KG 級 42.0公斤以下 

48KG 級 45.1-48.0 公斤 44KG 級 42.1-44.0公斤 

51KG 級 48.1-51.0 公斤 46KG 級 44.1-46.0公斤 

55KG 級 51.1-55.0 公斤 49KG 級 46.1-49.0公斤 

59KG 級 55.1-59.0 公斤 52KG 級 49.1-52.0公斤 

63KG 級 59.1-63.0 公斤 55KG 級 52.1-55.0公斤 

68KG 級 63.1-68.0 公斤 59KG 級 55.1-59.0公斤 

73KG 級 68.1-73.0 公斤 63KG 級 59.1-63.0公斤 

78KG 級 73.1-78.0 公斤 68KG 級 63.1-68.0公斤 

78KG 以上級 78.1 公斤以上 68KG 以上級 68.1 公斤以上 
 


